
2005年第 46號法律公告

《2005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修訂)規例》

(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批准下根據《娛樂特別效果條例》
(第 560章)第 26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5年 6月 10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規例》(第 560章，附屬法例 B)的附表現予修訂——

(a) 在第 1項中，廢除 “490”而代以 “445”；

(b) 在第 2項中，廢除 “350”而代以 “325”；

(c) 在第 3(a)項中，廢除 “1,710”而代以 “1,540”；

(d ) 在第 3(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1,370”；

(e) 在第 4(a)項中，廢除 “1,260”而代以 “1,150”；

( f ) 在第 4(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1,370”；

(g) 在第 5(a)項中，廢除 “590”而代以 “540”；

(h) 在第 5(b)項中，廢除 “560”而代以 “505”；

(i) 在第 6(a)項中，廢除 “1,480”而代以 “1,370”；

( j ) 在第 6(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1,370”；

(k) 在第 7(a)項中，廢除 “590”而代以 “540”；

(l ) 在第 7(b)項中，廢除 “560”而代以 “505”；

(m) 在第 8(a)項中，廢除 “1,710”而代以 “1,540”；

(n) 在第 8(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1,370”；

(o) 在第 9(a)項中，廢除 “1,710”而代以 “1,540”；

( p) 在第 9(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1,370”；

(q) 在第 10(a)項中，廢除 “590”而代以 “540”；

(r) 在第 10(b)項中，廢除 “560”而代以 “505”；

(s) 在第 11(a)項中，廢除 “590”而代以 “540”；

(t) 在第 11(b)項中，廢除 “560”而代以 “505”；

(u) 在第 12項中，廢除 “7,730”而代以 “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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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第 13項中，廢除 “7,460”而代以 “6,810”；

(w) 在第 14項中，廢除 “850”而代以 “770”；

(x) 在第 15項中，廢除 “140”而代以 “125”；

(y) 在第 16項中，廢除 “140”而代以 “125”；

(z) 在第 17項中，廢除 “140”而代以 “125”。

娛樂特別效果發牌監督
黃浪詩

2005年 4月 7日

註 釋

《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規例》(第 560章，附屬法例 B)的附表列出根據《娛樂特別
效果條例》(第 560章)或《娛樂特別效果 (一般)規例》(第 560章，附屬法例 A)分別就
各種牌照或許可證的發出、續期、核證、補發或更改而須繳付的費用，或分別就為發
出或更改各種牌照而進行評核而須繳付的費用。

2. 本規例修訂該附表，自 2005年 6月 10日起調低就以下項目而須繳付的費用——

(a) 許可證的發出 (參閱該附表第 1及 2項)；

(b) 特別效果技師牌照的發出或續期 (參閱該附表第 3(a)、 4(a)、 6(a)、
8(a)及 9(a)項)；

(c) 特別效果助理牌照的發出或續期 (參閱該附表第 5(a)、 7(a)、 10(a)及
11(a)項)；

(d ) 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或貯存所牌照的發出或續期 (參閱該附表第
12、 13及 14項)；

(e) 牌照或許可證的補發、更改或核證 (參閱該附表第 15、 16及 17項)；
及

( f ) 為發出或更改特別效果技師牌照或特別效果助理牌照而進行的評核 (參
閱該附表第 3(b)、 4(b)、 5(b)、 6(b)、 7(b)、 8(b)、 9(b)、 10(b)及
11(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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